金融办安全管理制度
 
为贯彻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实行安全管理责任制，加强安全管理，预防事故发生，维护人身和财产安全，保障正常工作秩序，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安全管理条例》，结合我办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健全安全管理组织，明确安全管理责任
我办设立安全管理领导小组，负责安全生产的部署、监督和检查工作，各处室处长对本单位的安全管理工作承担直接管理责任，是其所在单位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。各处室指定一人为安全管理员。
我办安全管理领导小组由主任、主管安全工作的副主任、各处处长、工会和员工代表组成。
    二、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，实行规范化管理
各处室应遵守有关安全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安全标准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。
三、加强安全教育，提高员工安全生产意识
各处室应根据自身的工作任务、性质、特点和季节情况，制定员工安全教育计划，组织员工进行安全知识学习，提高员工安全防范和自救能力，有条件时应组织义务消防员进行灭火自救和组织人员疏散演练，提高义务消防员的组织指挥能力。
四、严格安全检查，依法管理安全生产
全办员工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爱护公共消防设施，各级安全管理领导小组要定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，检查消防设施的完好率，要安排一定的安全生产资金投入，增强安全设施建设。对紧急疏散的出口，要标示标志，严禁堵塞消防通道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要限期整改。事故发生后，事故单位应及时报告办安全管理领导小组（设在综合处）。
对由于安全管理工作不落实，疏忽职守，造成事故的，应依据事故性质，依照《深圳市经济特区安全管理条例》，追查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（负责人）和当事人的法律责任。
五、本制度由综合处负责解释。
六、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